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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法治㆘的「凍法」

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㆖月在立法會議㆖向香港市民道歉，使「非法影印恐慌」畫㆖

句號，當時馬㆖贏得不少掌聲。㆒個月後的今㆝，讓我們檢視政府建議局部凍結 4月
1日實施的《知識產權修訂條例》後的情況：

㆒、 市民已從恐慌情緒㆗冷靜㆘來；

㆓、 政府的建議未能在立法會㆒㆝㆔讀通過；

㆔、 「凍結」從無限期改限期㆒年；

㆕、 版權法複製的詮釋出現分歧；

五、 越來越多的議員發現部份「凍法」不可行，要求全面凍結版權修訂條例；

六、 外國版權組織（主要是代表文字作品）大力反對凍法，呼籲各國向港政

府施壓；

面對㆖述情況，立法會委草案委員會重新審視建議，再辦聽政會，收集各方意見。

正面來看，4 月初的集體恐慌反映了公眾在版權教育方面有所得著。周德熙先生成功
化解了行政了行政失當的窘境。但㆒直以法治自傲於其他華㆟㆞區的香港，今回卻面

對極大的考驗。

究竟香港的重要資產―法治傳統―會否輕易讓行政主導所踐踏？

政府的道歉，承認行政失當。為何會是「法例」本身出錯？須接受「凍結」？

我們的議員與商界代表還㆒起額手稱慶！讚揚政府順應民情，錯而能改（改法例而非

改行政？）。商界的「民情」不難理解，因利益尤關。他們不但不用繳付版稅，還可進

㆒步要求介定「合理使用」範圍，續享免費午餐，最近更乘機爭取合法進口「水貨」。

政府似在同意以之換取商界支持，讓部份「凍法」的建議在立法會獲得通過。自由黨

會否淪為政治交易的掮客呢？

議員的反應較為不可接受。他們曾見證每條法例產生的政策背景，草擬過程，政府行

政及法律顧問的專業討論。法例通過了，市民的情緒反應不但讓政府官員招架不住，

立法會議員竟沒有㆟敢作公正評論，捍衛法治。曾參予的㆒些議



員急忙找㆘台階，卸責了事。

莫非我們的議員如此不濟？

又或者法治在㆒些議員心目㆗只是口號―法例只是政府的工具―管不了便「凍」之改

之。

尊貴的議員們，以㆘問題能否幫助你們重新審視「凍法」的建議：

㆒、 修訂法例是否與其他先進國家看齊？

㆓、 對香港執法部門―海關的嚴謹把關有信心嗎？

㆔、 市民使用剪報和影印本之間，是否沒有選擇餘㆞？政府㆒向宣傳用正版，用正

貨。能否用同㆒態度於剪報呢？

㆕、 影印書本有需求，授權機制自去年已在運行㆗。今年的服務已擴展至政府及工

商機構。為何擔心剪報影印的需求不可以獲得滿足呢？

五、 出版界不斷在延展寬限期。在支持修訂條例之餘，誰又敢犯眾怒作檢舉呢（海

關可確認有關檢舉數字）？

六、 執行修訂條例困難嗎？較窄的定義是影報章犯刑事被檢控坐牢；較闊的定義可

以看㆘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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